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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審議程序說明及流程圖(30068500A00_ATTCH1.pdf)

主旨：有關「臺北市老舊中低層建築社區辦理都市更新擴大協助

專案計畫」涉及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之簡化

程序，自即日起實施，請轉所屬會員知照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本府106年11月23日「臺北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

許可審議委員會第484次委員會會議」決議辦理（106年12

月7日府都設字第10639778900號函會議紀錄諒達）。

二、相關資料請逕至本府都市發展局網站-便民服務系統項下

之「都市開發審議服務平台/都市設計審議/審議規定」下

載。

正本：臺北市建築師公會、臺北市建築開發商業同業公會、臺北市建築管理工程處、臺

北市都市更新處

副本： 2018-01-22
16:08:48

(都市發展局代決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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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臺北市老舊中低層建築社區辦理都市更新擴大協助專案計畫」 

都市設計審議簡化程序說明 

有關「臺北市老舊中低層建築社區辦理都市更新擴大協助專案

計畫」之都審案申請，依 104年 6月 11日第 671次都委會決議，

都審應就開發量體與環境衝擊、開放空間、交通動線規劃及日照

與陰影檢討等相關內容進行預審，將容積推薦值及都市設計準則

納入都市計畫書提本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。考量前述計畫之都

審申請案於預審階段均已實質審查，經 106 年 11 月 23 日臺北市

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委員會第 484 次委員會決議，

後續涉及都審程序簡化如下： 

(1) 「臺北市老舊中低層建築社區辦理都市更新擴大協助專案計

畫」之都審申請案，於都審預審階段應就開發量與環境衝擊、

開放空間、交通動線規劃及日照與陰影檢討等相關內容進行

都市設計準則審議，並確認提送都市計畫委員會審查老公專

案獎勵容積之推薦值。 

(2) 前述獎勵容積推薦值及都市設計準則應納入都市計畫書，提

送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。 

(3) 個案都市計畫公告實施後，再進行都審正式審查程序且得以

都審簡化程序（簡化委員會）辦理，倘有案件複雜或有其他

審查疑義之案件，再提送專案委員會審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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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量體與環境衝擊
• 開放空間
• 交通動線規劃
• 日照與陰影檢討

• 老公專案獎勵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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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都市設計準則

「臺北市老舊中低層建築社區辦理都市更新擴大協助專案計畫」
都市設計審議簡化流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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